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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高雄市立立德棒球場位於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17號，簡稱立德棒球場，興建

於日治時代，為了紀念立德少棒隊而命名，為台灣南部的重要棒球場之一，並培育出

不少知名棒球運動明星。 

立德棒球場為三級棒球培訓比賽、職棒二軍賽事、甲組業餘棒球隊及國內外職棒

隊春訓等主要場地，如中信盃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全國棒球高中聯賽、立德盃

全國棒球錦標賽等，與辦理國際賽事及職棒賽首選場地之澄清湖棒球場功能定位為互

補，使高雄市存有培育優秀基層棒球選手，亦能辦理國際級棒球賽事或職棒比賽的場

地。 

截至110年度，立德棒球場已啟用48年，依現況規模檢視，其左右外野全壘打線

各330呎、中間400呎，並完善規劃內野紅磚土、外野草皮，球場保持良好。球場建築

物地上三層，設有觀眾席1,258位，做為記者室、看台等使用。考量因應棒球賽事使用

及運動推廣，並因應完善場地設施環境，於108年8月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申請教育

部體育署經費進行相關設施改善工程，進行球場草皮更新、噴灌設備更新、養護機具

購置、計分板設備更新、增設風雨式牛棚及無障礙設施改善等，改善球場設施環境，

並於110年1月完成，後續將持續進行場地養護工作。 

立德棒球場亦為國外職棒隊之重要移訓場地，考量韓國冬季時氣候寒冷，不適宜

進行棒球運動，加上位於市區交通方便，另澄清湖棒球場於冬季為草皮養護期，近年

來韓國職棒隊每年1月至3月皆前往立德棒球場進行移訓，吸引國內外球迷前往追星，

亦有住宿及消費之潛在需求。 

如何提升高雄市立德棒球場整體設施空間效能，活化場館及增加場館能見度與使

用率之目的，因應國人運動趨勢上升、參與賽事樂中程度逐年增加之趨勢下，將本計

畫土地資源及運動產業創新思維結合，提供社區民眾優質休閒運動環境，可加速落實

全民運動，達成結合運動、休閒、訓練、競賽、人文及教育等多元化服務之運動場域

為本計畫欲達到之發展目標。 

爰此，為符合現況使用並完善運動活動機能，爭取全國各項運動賽會舉辦，進而

加值公有土地活化再利用，於休閒運動全民化的同時帶動都市整體發展。故依都市計

畫法第17條、第22條規定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14辦理細部計畫作業。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及第 22 條規定 

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1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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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市中一路、六合二路、河東路及旺盛街所圍之街廓，行政轄區屬高

雄市前金區，鄰近前金國民中學、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高雄勞工博

物館、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及高雄市音樂館等，計畫範圍屬高雄市

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之體3用地（立德棒球場現址），計畫

面積為3.02公頃，詳圖1-3-1所示。 

 
 
 
 
 
 
 
 
 
 
 
 
 
   
 
 
 
 
 
 
 
 
 
 
 
 
 
 
 
 
 
 
 
 
  
 
 
 
 
 
 
 
 
 

圖 1-3-1  本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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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計畫內容摘要 
第一節  檢討變更內容 

考量立德棒球場現況使用及配合本府未來活化利用之政策方向，為完善運動活動

機能並符合實際使用現況，故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第14條規定辦理個案變更，將立德棒球場之土地使用分區由公園用地變更為體育

場用地，民眾多元化服務之休閒運動環境，讓運動全民化的同時帶動都市整體發展，

變更內容詳表2-1-1、圖2-1-1及圖2-1-2所示。 

表 2-1-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變更前 變更後

分區 面積 
（公頃） 分區 面積

（公頃）
1 立 德 棒
球 場 及
交 通 公
園 

公園用地
（公 9） 

3.02 體育場用
地 

3.02 1.經查公 9 用地計畫面積為
3.02 公頃，土地為市有及國
有，現況為立德棒球場及
交通公園使用。 

2.考量現況使用需求，為提升
整體空間效能，達成結合
運動、休閒、訓練、競
賽、人文及教育等多元化
服務目的，變更公園用地
為體育場用地。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2-1-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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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主要計畫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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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質發展現況 
第一節  計畫範圍與周邊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一、周邊土地使用發展現況與相關建設 

本計畫位於高雄市前金區，東臨市中一路，北接旺盛街，西側隔河東路臨

愛河，南以六合二路為界，土地使用現況為立德棒球場及交通公園。計畫範圍

之東側以住商混合使用為主，北側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南側為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周邊具有學校、住宅和商業各項服務機能，並有愛

河沿線綠帶提供良好景觀與休憩空間，計畫範圍與周邊土地使用發展現況詳如

圖3-1-1所示。 

 
 
 
 
 
 
 
 
 
 
 
 
 
 
 
 
  
 
 
 
 
 
 
 
 
 
 
 
 
 
 
 
 
 
 
 
 
 
 

圖3-1-1  計畫範圍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立德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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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德棒球場發展現況 

（一）建築使用 

立德棒球場於民國62年啟用，座位數總計1,285席，主建物為一地上三層之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為2,597.24平方公尺，做為記者室、看台等使用，並於108

年8月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申請教育部體育署經費進行相關設施改善工程，以

完善場地設施環境，營造友善休閒運動環境。 

表3-1-1  立德棒球場建築使用綜整表 

項目 內容 

啟用年 1973 年 座位數 1,285 

方位 西南 樓層數 地上三層 

地上一層 電梯間、廁所間、賽務空間、球員休息區、裁判休息室等 

地上二層 看台、辦公室 

地上三層 記者室、看台、電梯間 

棒球場地 左右外野全壘打線各 330 呎、中間 400 呎、內野紅磚土、外野鋪設草皮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圖3-1-2  立德棒球場建築使用現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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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現況 

立德棒球場啟用至今，現況主體結構仍完整，然內野防撞墊、球員使用空

間、維護器材及機具、界外水溝裸露、練習器材等設施損壞，部分空間進行設

施改善中，其設施現況詳表3-1-2所示。 

表3-1-2  立德棒球場設施現況綜整表 

類別 現況照片 改善建議 

競
賽
場
地 

 
 
 
 
 
 

  內野防撞墊、球員使

用空間、維護器材及

機具、界外水溝裸

露、練習器材等設施

損壞需進行改善；另

投手丘坡度未符合標

準，須提升維護水

準。 

打擊練習區 水溝裸露 外野防護欄 
 
 
 
 
 
 

  

球員休息區 球員休息區 裝備儲放架 

周
邊
看
臺
及
硬
體
設
施 

 
 
 
 
 
 

  1. 淋浴間、廁所數量

不足。 
2. 缺乏主要行政空間

可容納。 
3. 觀眾數未達國際

（職業）及賽事標

準。 
廁所及淋浴間 內野看台座椅 新聞中心 

 
 
 
 
 
 

  

內野座椅損壞 控制室暨記錄室 辦公室 

土
木
建
築 

 
 
 
 
 
 

  1. 內野主結構完整。

2. 牆面混凝土、樓

板、牆壁及看台有

裂縫、滲水等問

題。 
3. 須加強定期維護管

理。 
鋼構生鏽 牆壁滲水 牆壁龜裂 

機
電
設
備 

- 

高壓設備保存外觀及

通常細部良好。 

資料來源：我國舉辦國際賽事及職業棒球潛力場地調查研究報告-立德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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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現況 

立德棒球場為紀念立德少棒隊而命名，並曾經舉辦過職棒賽（例如：民國

79年3月29日職棒首戰），現為我國職棒二軍賽事及各式國內外棒球賽事辦理

場地，亦列為教育部體育署辦理我國舉辦國際賽事及職業棒球潛力場地調查研

究場地之一。 

根據「我國舉辦國際賽事及職業棒球潛力場地調查研究報告」之標準，檢

核立德棒球場尚未符合「業餘棒球賽事、地區性賽事及各國移地訓練」D級之

標準，屬「以訓練及訓練比賽為主」之場地，詳表3-1-3所示。 

另外，統計近三年立德棒球場活動場次，自民國107年34場活動賽事，於

108年提升至49場活動賽事，年成長為44.12%。民國109年因受疫情之影響，僅

有11場活動賽事。相關活動賽事包含立德盃少棒賽、立德盃青少棒錦標賽、中

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二軍賽事、全國大專院校棒球聯賽、高中棒球運動聯賽硬式

木棒組全國賽、國中棒球運動聯賽軟式組全國賽、高中棒球運動聯賽硬式鋁棒

組全國賽、全國大專院校軟式棒球聯賽、韓職棒二軍斗山熊冬訓、全國成棒甲

組春季聯賽、爆米花棒球聯盟、台灣棒球名人堂第五屆名人特展暨表彰活動等。 

表3-1-3  場地規格檢核表 

級別 

檢核項目 
D 立德棒球場現況 

適合之賽事與活動 
業餘棒球賽事、地區性賽事及
各國移地訓練 

以訓練及訓練比賽為主 

座位數 <5,000 人 1,285 人 

球隊使用 

投手練習區（2×2 組）25m×6m 
打擊練習區（2×2 組）25m×8m 
球員休息區（40 人）3-4m×20m 
*依需求設置淋浴設備 

投手練習區 
打擊練習區 
球員休息室（30 人） 

行政使用 第一辦公室 
技術委員室、紀錄室、裁判休
息室、控制室、裁判休息室、
新聞中心 

設備器材 器材管理室、維修區 
電子計分器、器材管理室、電
器設備 

其他 停車場 大廳、停車場 

草種純度 其他草種 百慕達 419 

人員編制 1 名 3 名 

計分器 簡易計分器（有獨立局次） 8*22 m2；PD=16，2015 年更新 

資料來源：我國舉辦國際賽事及職業棒球潛力場地調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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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用地發展現況 

一、周邊公共設施發展現況 

本計畫區位於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計畫範圍之西北側，有關本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公共設施用地之開闢情形詳如表3-2-1、圖3-2-1所示，說

明如下。 

（一）公園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公園用地包括公9、公10、公13及機6西側未編

號公園用地，其中機6西側未編號公園用地尚未開闢，其餘皆已開闢。 

（二）兒童遊樂場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兒童遊樂場用地包括兒B4用地，尚未開闢。 

（三）綠地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綠地用地包括綠33及七賢國中舊校地內未編號

綠地用地，其中七賢國中舊校地內未編號綠地用地尚未開闢，其餘均已開闢。 

（四）學校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學校用地包括文7（小）、文小（10）及文27

（中）用地，分別為河濱國小、前金國小及前金國中，均已開闢。 

（五）機關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機關用地包括機5、機6、機7、機9、機10、機

12、機13、機30、機41及機9東北側未編號機關用地，其中機12用地尚未開闢，

機10及機13用地為部分開闢使用，整體開闢率為76.19%。 

（六）加油站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加油站用地為油5用地，目前已開闢。 

（七）河道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機關用地包括4處河道用地，開闢率為98.40%。 

（八）園道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園道用地包括園道7、園道8用地，均已開闢。 

（九）道路用地 

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道路用地均已開闢。 

表3-2-1  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綜理表 

公共設施用地 使用現況 
計畫面積 
（公頃） 

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率

（%）

公園用地 

公 9 交通公園 3.00 3.00 100.00
公 10 10 號公園 0.63 0.63 100.00
公 13 公園、綠地、體育設施 3.20 3.20 100.00
公  商業使用  0.49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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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綜理表（續） 

公共設施用地 使用現況 
計畫面積 
（公頃） 

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率

（%）

兒童遊樂

場用地 
兒 B4  空地、閒置  0.13 - 0.00

綠地用地 
綠 33 鹽埕埔市民廣場 0.35 0.35 100.00

綠  七賢國中舊校地  0.31 - 0.00

學校用地 

文 7（小） 河濱國小 2.80 2.80 100.00

文 10（小） 前金國小  2.57 2.57 100.00

文 27（中） 前金國中 2.29 2.29 100.00

機關用地 

 

機 5 
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國際會議中

心、高雄市音樂館 
2.46 2.46 100.00

機 6 台灣銀行 2.38 2.38 100.00

機 7 高雄市警察局、台灣票據交換所 1.55 1.55 100.00

機 9 高雄市前金區衛生所、高雄地方法院 2.83 2.83 100.00

機 10 高雄地檢署第二辦公室 1.29 0.22 17.05

機 12 住宅、臨時建物  1.39 - 0.00

機 13  前金區公所  0.69 0.11 15.94

機 30  鹽埕區公所行政中心  0.22 0.22 100.00

機 41 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 0.45 0.45 100.00

機  台灣銀行前金分公司  0.20 0.20 100.00

加油站 
用地 

油 5 中正四路加油站 0.10 0.10 100.00

河道用地 

河 河川、溝渠 23.2 23.16 100.00

河 河川、溝渠 15.5 15.54 100.00

河 道路、臨時建築 0.65 - 0.00

河 河道 1.37 1.37 100.00

園道用地 
園道 7 道路、園道 4.45 4.45 100.00

園道 8 道路、園道 3.76 3.76 100.00

道路用地  道路  18.94 18.94 100.00

資料來源：1. 高雄市各都市計畫書圖；2. 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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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  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示意圖 

二、細部計畫區五項公共設施檢討 

依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公園、體育場所、綠地、

廣場及兒童遊樂場，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10.00%。「原高

雄市（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總面積共902.19公頃，五項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應不得少於90.22公頃，本計畫區現況五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占計畫

區之6.95%，尚不足27.51公頃，詳如表3-2-2、圖3-2-2所示。 

本計畫範圍原公園用地變更為體育場用地後，將不減損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仍為62.71公頃，可維持原有服務機能。 

表3-2-2  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五項公共設施劃設情形綜理表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公頃） 占細部計畫區總面積比例（%） 

五
項
公
共
設
施 

公園用地 48.92 5.42
兒童遊樂場用地 1.11 0.12
綠地用地 6.88 0.76
廣場用地 - -
體育場用地 5.80 0.65
合計 62.71 6.95
都市計畫區總面積 902.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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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  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五項公共設施用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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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體育場館供給現況 

目前屬高雄市運動發展局之運動場館包括自管場館、委託經營場館及委託代管場

館等三類，共計53處。其中提供棒壘球場設施者共有澄清湖棒球場、中正壘球場、鳳

山慢速壘球場、立德棒球場、岡山棒球場（及網球場）、陽明棒球場、大坪頂運動園

區及勞工壘球場等8處，本計畫基地內之立德棒球場108年全年使用人次共27,751人，

於提供棒壘球場設施之使用人次排名第四，109年受因疫情影響，使用人次為5,315人，

詳表3-3-1所示。 

表3-3-1  高雄市運動發展局管理之運動場館綜整表 

類 

型 
名稱  行政區 主要運動項目 

108 年全年 

使用人次 

109 年 

使用人次

含 

棒 

壘 

球 

場 

場 

館 

澄清湖棒球場  鳥松區 棒球  131,596 14,486

中正壘球場  苓雅區 壘球  30,240 13,103

鳳山慢速壘球場  鳳山區 壘球  28,620 26,140

立德棒球場  前金區 棒球  27,751 5,315

岡山棒球場/網球場  岡山區 棒球、網球  26,080 20,140

陽明棒球場  三民區 棒球  19,850 13,760

大坪頂運動園區  小港區 壘球、籃球  16,444 2,920

勞工壘球場  前鎮區 壘球  11,442 6.399

其 

他 

場 

館 

高雄國家體育場  左營區 田徑、足球、籃球  963,466 687,383

三民網球場  三民區 網球  19,365 12,450

中山網球場  三民區 網球  55,542 47,655

鳳山體育館  鳳山區 籃球  整修中 整修中

鳳山田徑場  鳳山區 田徑  263,390 348,299

中正運動場（含健身中心）  苓雅區 田徑、健身  122,837 54,440

青少年運動園區極限運動場 

（含籃網球場） 
苓雅區

曲棍球、排球、極限設

施、籃網球 
8,855 -

青少年運動園區籃球場  苓雅區 籃球  245,660 224,601

小港運動園區  小港區 田徑、網球、籃球  54,147 30,376

楠梓射箭場  楠梓區 射箭  14,701

35,480楠梓自由車場  楠梓區 自行車、跑步、健身  23,742

楠梓射擊場  楠梓區 打靶、馬術  6,205

陽明溜冰場  三民區 溜冰  32,178 19,782

大津登山訓練中心  六龜區 攀岩  4,793 2,211

中正技擊館  苓雅區 羽球、短柄牆球、壁球 131,036 80,009

左營活動中心  左營區 籃球、羽球  45,574 20,942

國際游泳池  苓雅區 游泳、跳水  126,466 74,722

鳳山游泳池  鳳山區 游泳、水療  36,153 2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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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  高雄市運動發展局管理之運動場館綜整表（續） 

類 

型 
名稱  行政區 主要運動項目 

108 年全年 

使用人次 

109 年 

使用人次

其 

他 

場 

館 

楠梓游泳池  楠梓區 游泳  26,173 24,884

右昌游泳池  楠梓區 游泳、戲水  18,637 10,718

左營游泳池  左營區 游泳、戲水  32,158 21,886

鼓山游泳池  鼓山區 游泳  37,419 21,187

三民游泳池  三民區 游泳  39,266 31,124

新興游泳池  新興區 游泳  37,254 22,940

陽明網球中心  三民區 網球  26,132 14,053

旗津游泳池  旗津區 游泳  8,098 6,145

甲仙游泳池  甲仙區 游泳  1,271 655

大寮運動公園  大寮區 籃球、溜冰  7,610 4,475

鳳西羽球館  鳳山區 羽球  84,287 99,486

鳳西網球場  鳳山區 網球  8,779 14,418

鳳西溜冰場  鳳山區 溜冰  7,850 5,710

大寮游泳池  大寮區 游泳  1,025 510

民生網球場  前金區 網球  21,715 29,280

大社游泳池  大社區 游泳、戲水  13,619 8,156

四維羽球場  苓雅區 羽球  102,050 59,085

東門游泳池  美濃區 游泳  911 332

前鎮游泳池  前鎮區 游泳  32,846 10,903

藍田籃球場  楠梓區 籃球  1,720 1,146

屏山公園籃球場  左營區 籃球  865 577

旗山公共體育場  旗山區 田徑  42,960 27,657

路竹體育園區 

（籃球、籃排球、曲棍球、

溜冰、槌球（巧固球）、 

網球） 

路竹區

籃球、籃排球、曲棍

球、溜冰、槌球 

（巧固球）、網球 
311,720 224,890

茄萣運動公園 

（籃球、網球） 
茄萣區 籃球  16,291 9,234

大樹游泳池  大樹區 游泳  6,994 3,080

鳳山沙灘排球場  鳳山區 沙灘排球  6,716 4,678

大愛籃排球場  杉林區 籃球、排球  1,530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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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運動及商業發展分析 

一、高屏地區運動人口特性分析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9年運動現況報告」，本計畫針對高屏地區運動人口

特性調查分析如下： 

（一）運動人口比例 

民國109年高屏地區民眾平均運動比例約83.7%。其中，高雄市109年運動

人口比率為82.5%，與高屏地區平均水準相當，顯示民眾運動習慣逐年提升，

政府部門應營造優質之全民運動環境，以符合現代需求，詳表3-4-1所示。 

表3-4-1  全國及高屏地區民眾近5年運動人口比例綜整表 

年度 
縣市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整體 
（全國 22 個縣市） 82.3% 85.3% 83.1% 83.6% 82.8%

高雄市 84.1% 83.7% 80.5% 82.8% 82.5%
屏東縣 81.8% 84.2% 83.1% 82.6% 84.8%

高屏地區平均 83.0% 84.0% 81.8% 82.7% 83.7%
資料來源：1. 109年運動現況報告；2. 本計畫整理。 

（二）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民國109年高屏地區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平均為34.1%，高雄市規律運動人口

則從35.3%略為減少至34.1%，顯示高雄市規律運動人口有逐漸減少之趨勢，以

整體109年全國22個縣市規律運動人口比例平均為33.0%檢視，維持近1/3人口

有規律運動之習慣，具規律運動習慣人口比例維持穩定，詳表3-4-2所示。 

表3-4-2  全國及高屏地區民眾近5年規律運動人口比例綜整表 

年度 
縣市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整體（全國 22 個縣市） 33.0% 33.2% 33.5% 33.6% 33.0%
高雄市 34.3% 33.1% 34.5% 35.3% 34.1%
屏東縣 33.4% 30.8% 34.5% 35.6% 34.1%

高屏地區平均 33.9% 32.0% 34.5% 35.5% 34.1%
資料來源：109年運動現況報告。 

（三）棒球運動人口比例 

民國109年全國有運動民眾最常從事的所有運動項目比例，其中棒球運動

比例為0.6%，詳表3-4-3所示。 

表3-4-3  109年全國有運動民眾最常從事的所有運動項目比例綜整表 

排名 項目 比例（%） 排名 項目 比例（%）
1 散步╱走路╱健走 51.8 10 羽球 4.6
2 慢跑 21.1 11 武術類 3.1
3 爬山 11.5 12 有氧舞蹈 2.5
4 籃球 8.8 13 桌球 1.4
5 騎單車 8.4 14 排球 1.2
6 游泳 8.7 15 棒球 0.9
7 在家健身訓練 6.7 16 民俗/土風舞 0.8
8 上民間健身房 5.3 17 公園/社區運動器材 0.7
9 游泳 4.8 18 棒球 0.6

資料來源：109年運動現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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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屏地區運動人口消費分析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報告，關於國

內及高屏地區民眾運動消費市場調查分析如下。 

（一）運動消費支出總額 

民國107年我國運動消費支出總值達1,383億元，以運動消費支出總值而言，

近3年來呈現穩定發展趨勢，相較於105年成長9%，顯示我國運動消費支出能

力，已隨著民眾運動習慣及完備國內運動場館設施之普及逐漸提升，詳表3-4-4

所示。 

表3-4-4  105~107年全國運動消費支出總值綜整表 

運動消費支出項目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成長率（%）

參與性運動消費支出總計 28,340 28,757 29,005 0.9

運動課程費 10,972 11,171 11,316 1.3

單純運動指導費 1,930 1,964 1,984 1.1

入場費、會員費、場地設備出

租費 
7,770 7,885 7,995 1.4

運動社團費 1,606 1,607 1,618 0.7

參加運動比賽衍生費 6,062 6,130 6,091 -0.6

觀賞性運動消費支出總計 4,585 4,656 4,707 1.1

觀賞運動比賽門票費 626 698 687 -1.5

看運動比賽衍生費 478 538 519 -3.6

購買、訂閱媒體費 3,481 3,420 3,501 2.4

運動彩券支出總計 31,124 33,058 43,416 31.3

臺灣運動彩券費用 31,124 33,058 43,416 31.3

運動裝備消費支出總計 58,663 59,749 60,433 1.1

運動服 26,671 27,153 27,450 1.1

運動鞋 10,817 10,981 11,130 1.4

運動穿戴裝置 - 1,007 1,041 
1.2

購買及維修運動用品與器材 21,011 20,454 20,670 

運動軟體 164 154 142 -8.1

電競消費支出 - 630 691 9.7

總計 122,712 126,850 138,251 9.0

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107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報告，教育部體育署民國108年6月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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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消費支出總額與平均金額 

民國107年全國於運動消費支出之總額與人均消費金額均呈成長趨勢，分

別成長10.02%及9.91%。高屏地區平均運動消費支出之總額與人均消費金額亦

呈成長趨勢，分別成長為9.75%及9.25%，詳表3-4-5所示。 

表3-4-5  106、107年全國運動消費支出總額與平均金額綜整表 

縣市 
總額（千元） 人均消費金額（元） 

106 年 107 年 成長率 106 年 107 年 成長率 
臺南市 10,278,334 11,357,846 10.50% 6,787 7,530 10.95%
高雄市 15,089,831 16,676,372 10.51% 6,691 7,433 11.09%
屏東縣 2,593,455 2,730,223 5.27% 3,866 4,100 6.05%
總計 27,961,620 30,764,441 10.02% 17,344 19,063 9.91%
高屏地

區平均 
8,841,643 9,703,298 9.75% 5,279 5,767 9.25%

資料來源：106、107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報告。 

三、運動消費潛在人口推估 

本計畫暫以高屏地區作為核心服務範圍，高屏地區107年總計人口數為

3,598,939人，依據「107年運動現況」統計資料顯示，高屏地區民眾運動人口比

例達81.8%，其中又0.9%為棒球運動人口，保守估計本計畫潛在運動人口約為

26,495人。以下依據高屏民眾平均每週運動次數（4次），再根據本計畫運動場

所現況平均分派，據以保守推估本計畫內主要運動設施每月來客人次，預估本

計畫每月約可吸引14,618人次，總計每年約為175,418人次，詳表3-4-6所示。 

表3-4-6  本計畫每年消費人次推估表 

項目 
服務範圍

人口

（A） 

運動人口

比例

（B） 

平均每人

每週運動

次數

（C） 

從事比例

（D） 
競爭家數

（E） 

每月消費人次

（F=A*B*C*D/E*4
週） 

棒球 3,598,939 81.8% 4 0.9% 29 14,618
每年消費人次 175,418

註：競爭家數（E）彙整高屏地區棒球場競爭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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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邊商業發展 

前金、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區內現況商業使用強度高，商業使用面積為

163.1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18.23%，商業使用沿道路兩側分佈，其中包括許多著名

的專業街道及高雄市主要商圈。而本計畫周邊之商業主要為中正路之金融商銀、中華

路沿街之零售商業、中山路近火車站路段之婚紗攝影及補教業、五福路上之大立百貨

商圈及新崛江商圈以及成功路、新田路之漢神百貨商圈等。本計畫周邊主要商業活動

分布詳圖3-4-1所示。 

 

 

圖3-4-1  本計畫周邊主要商業活動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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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宿需求分析 

（一）住宿設施 

依交通部觀光局109年觀光統計年報資料，高雄市共462間住宿設施，包括

國際觀光旅館9間、一般觀光旅館2間、一般旅館392間及民宿115間，詳表3-4-7

所示。 

表3-4-7  民國109年高雄市住宿設施統計表 

類別  國際觀光旅館  一般觀光旅館  一般旅館  民宿  總計 

家數（家）  9 2 392 115 518
房間數（間）  3,111 397 20,588 449 24,545
住用率（%）  58.39 51.38 30.57 14.86 -

資料來源：1.臺灣旅宿網；2.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年報。 

（二）遊客統計 

據交通部觀光局歷年觀光統計年報之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

民國107年本市主要觀光遊憩據點之遊客數約3,393萬人次，年平均成長率達

11.55%，顯示本市觀光市場具有一定規模並持續成長，詳表3-4-8所示。 

表3-4-8  近10年本市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統計表 

類型  遊憩區名稱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公 

營 

遊 

憩 

區 

旗津風景區  - 5,421 5,771 5,607 5,345 5,053 4,004 5,861 6,710 3,354

壽山動物園  847 785 839 869 703 678 754 750 661 612

高雄市立歷 

史博物館  263 114 102 301 355 297 350
 

228 322 179

高雄市立美 

術館  493 987 1,038 830 1,039 742 752
 

805 606 410

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 
1,734 2,175 2,265 1,934 1,958 2,350 1,981 1,929 2,059 1,686

澄清湖  1,259 1,345 1,574 1,740 1,579 1,345 1,898 1,701 1,324 1,354

蓮池潭  1,630 2,182 3,117 1,262 3,162 4,823 4,983 5,629 1,324 2,646

高雄市文化 

中心 
975 1,706 2,962 2,696 2,321 2,308 2,384 2,192 1,817 1,334

英國領事館 

文化園區 
848 1,713 1,449 1,876 1,574 904 476 395 434 119

美濃客家文 

物館 
84 125 102 141 114 116 107 92 105 101

世運主場館  197 420 567 895 1,054 776 977 708 721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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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8  近10年本市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統計表（續） 

類

型 
遊憩區名稱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寺

廟 
佛光山  1,954 9,060 8,227 7,535 5,344 7,748 7,410 8,680 9,002 4,286

其

他 

駁二藝術特

區 
1,533 2,452 3,238 4,028 3,072 4,372 4,266 4,081 4,231 3,640

愛河  476 512 529 470 393 286 284 252 315 1,565

國

家 

公

園 

梅山遊客中

心 
15 12 13 16 19 13 24 23 33 55

國

家 

風

景 

區 

寶來、不老

溫泉區 
52 81 64 155 208 198 167 204 262 330

茂林風景區 

（含情人

谷、多納溫 

泉） 

26 49 87 93 203 208 286 219 263 382

總計  16,865 29,236 32,047 30,517 28,750 32,473 31,342 33,925 30,337 22,763

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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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權屬分析 

本計畫範圍位於前金區北金段1058、1215、1216、1218、1219、1220、1220-1、

1221、1222、1222-1、1223、1224、1225地號等13筆土地，總面積約30,137平方公尺。

其中，約24.09%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及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經管之市有地，約

75.91%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及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經管之國有地，詳表3-5-1及圖3-

5-1所示。 

表3-5-1  本計畫土地清冊綜理表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地段 地號 面積（m²）  比例（%）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北金段 

1058 714 2.37
1215 3,690 12.24
1224 559 1.85

高雄市政府 

運動發展局 
北金段 

1218 554 1.84
1221 1,744 5.79

小計 7,261 24.09

中華民國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北金段 

1220-1 2,668 8.85
1222-1 199 0.66

1225 80 0.27

 

高雄市政府  

運動發展局 
北金段 

1216 62 0.21
1219 10,245 33.99
1220 4,587 15.22
1222 2,639 8.76
1223 2,396 7.95

小計 22,876 75.91
總計 30,137 100.00

註：實際內容以地籍謄本登載之事項為準。 
 
 
 
 
 
 
 
 
 
 
 
 
 
 
 
 
 
 
 
 
 
 

圖3-5-1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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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體育場使用規劃案例 

本計畫綜整本市及其他縣市之體育場發展案例，以期深入探討大型公共設施用地

之使用規劃，作為本計畫範圍後續辦理主要計畫變更及訂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之參考依據。 

一、凹子底體 1 

高雄市政府推動興建之重大公共設施，爰依促參法第14條及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

1項第4款規定迅行修訂都市計畫，訂定都市計畫體育場用地之土地使用管制，放寬土

地使用管制內容，期有效利用凹子底體1用地興建現代化綜合體育館，提供民間開發、

興建附屬事業機會，以增加整體投資事業收入，提升BOT可行性。 

（一）計畫內容 

為符合未來體育館開發方向及方式，本體育場用地土地使用管制說明如下： 

1. 體育館及其附屬空間與設施： 

包括體育館主場地及其相關場地設施（主場地、場地設施儲藏空間、球員

休息室及更衣室、電視及攝影記者區）、觀眾席（一般觀眾席、俱樂部與團體

包廂區、大眾傳播媒體專用區等）、行政管理空間（售票區、球團辦公室、行

政人員辦公室、監控中心、車輛調度中心、急救護理中心）以及附屬設施（電

視轉播中心、機電設備空間、停車空間、餐飲空間）。 

體育館及附屬設施之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本基地總開發樓地板面積之 60%。 

2. 附屬事業 

體育館設置附屬事業，一方面用以服務球賽觀眾，另一方面在提高投資誘

因，吸引民間投資。 

3. 候車與停車空間 

為因應運動比賽、表演、集會、休閒商業以及平日休閒、健身之人潮，本

案應設置接駁公車疏運觀眾之轉乘候車空間、及不得少於遊覽車（約 30 位）

及裝卸車停車場（約 4 位）、機車停車場（約 3,900 位）以及汽車停車場（約

1,300 位）之停車空間。 

4. 開放空間 

為加速體育館大量人潮之集散以及逃生避難之用，對於本基地開放空間將

透過相關都市設計規劃準則以及植栽計畫，提供市民高品質的活動環境與都市

景觀。 

5. 開發強度 

建蔽率不得超過 60%、容積率不得超過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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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凹子底體 1 用地發展現況示意圖 
  



第三章  實質發展現況 

3-20 

二、臺中洲際棒球場運動產業園區 ROT 暨 BOT 開發案 

本案例為都市計畫地區內以棒球場為主體之體育場用地，透過促進民間參

與ROT暨BOT方式開發，並預計設有商場、旅館等附屬設施。本計畫除基地及

球場設施規模較小之外，其餘開發條件與本案例類似，故可提供本計畫棒球場

設施周邊開發方式、引進設施及附屬事業類別、體育場用地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等內容之參考，詳圖3-6-2所示。 

（一）基本資料 

屬於臺中市都市計畫範圍，包含體育場用地（體1）9.13公頃及停車場用

地1.79公頃。其中體育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其

建築開發行為均應提送臺中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查。 

（二）園區機能 

1. 臺中洲際棒球場 

臺中洲際棒球場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棒球場，包含內野 14,321 席及外野

5,000 席之觀眾席數，除中華職棒比賽使用之外，亦為亞洲盃棒球錦標賽、世

界 12 強棒球賽、世界棒球經典賽等一級國際賽事之主辦場地。 

2. 多功能運動中心 

採「薄殼結構」建築工法建成，其內部包含可容納 1,600 人之宴會廳、設

有 3,000 個座位與 500 吋 LED 電視牆的運動場館、展示職棒文物之「台中棒球

故事館」等，亦有提供中大型會議及精品展覽等場地租借之功能。 

3. 立體停車場 

位於洲際棒球場基地南側之停車場用地基地內，可提供汽車停車位 1,216

席及機車車位 2,735 席。 

4. 娛樂商城 

目前刻正興建之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娛樂商城，依據其徵求承租人之公告

內容，規劃為地上 7 層、地下 2 層之建築物，地面樓層預計開發為多元生活娛

樂空間，面積約 10.19 公頃；地下樓層預計為停車場使用，面積約 14.41 公頃。 

（三）開發方式 

第一期係採ROT方式開發，將基地內洲際棒球場周邊土地委由民間公司開

發營運，並至少興建符合國際標準之多功能運動中心與1,000席停車位以上之

立體停車場，目前皆已完工。 

第二期係採ROT暨BOT方式開發，預計民間出資興建臺中洲際棒球場園區

娛樂商城，並以公開標租方式尋求娛樂商城及其附屬停車場之最適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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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效益 

1. 提升運動休閒環境 

藉由國際級之台中洲際棒球場，結合多功能運動中心場館，以及棒球故事

館等體育相關靜態設施，為台中打造一處符合國際標準之體育休閒園區，提升

國人體育休閒環境。 

2. 結合商業機能及觀光優勢 

配合洲際棒球場本體建築周邊重新規劃，朝向提倡全民參與運動及觀光休

閒與購物，可吸引一定之渡假人潮。而基地位置鄰近環中路及崇德路，聯外交

通具有優勢，可形成台中北屯地區觀光遊憩之重要據點。 

3. 增加財政收入並帶動地方產業 

政府收入包含土地租金、開發權利金及營運權利金等，而開發後將引入產

業進駐，活化周邊相關產業活動，帶動整體區域發展。 

 
 
 
 
 
 
 
 
 
 
 
 
 
 
 
 
 
 
 
 
 
 
 
 
 
 
 
 
 
 
 
 
 
 
 
 
 
 
 
 
 
 
 
 
 

圖3-6-2  臺中洲際棒球場運動產業園區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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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人堂花園大飯店及兄弟大飯店棒球場 

本案例屬於變更非都市土地用地編定之開發案件，與本計畫之都市計畫地

區相關規範不相符，惟本案例基地面積與本計畫相近，棒球場設施亦主要為練

習使用，故本案例之飯店設施規模及相關機能規劃，可提供本計畫做為參考，

相關配置詳圖3-6-3所示。 

（一）基本資料 

位於桃園市龍潭區，包含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遊憩用地及國土保安用 地，總

面積約為2.57公頃，飯店主要利用之開發面積約1.76公頃。 

（二）園區機能 

1. 兄弟大飯店棒球場 

為前職棒球隊兄弟象隊之練習場地，主要為練習使用，故觀眾席數僅千餘

席，亦有開放機關團體租用，並定期舉辦夏令營及冬令營等棒球休閒活動。 

2. 棒球名人堂 

飯店內以靜態展示棒球界之文物，陳列台灣歷代棒球實戰球衣、裝備等， 

並介紹台灣棒球發展歷史。 

3. 棒球體驗區 

飯店內以互動方式介紹棒球運動，展示各項棒球設備及相關知識，包括 

各項棒球相關之規則、用具製造、科學原理及分析等。 

4. 花生漫畫競賽場 

飯店內以親子活動為主要訴求，並搭配知名卡通漫畫中棒球比賽相關場景，

陳列大型公仔供攝影，亦有相關主題之棒球遊戲設施供兒童體驗。 

5. 飯店設施 

飯店房間結合棒球造型家具及漫畫主題，以彰顯園區特色，另設有國際型

宴會廳、室內棒球場及羽球場等，可供多功能用途。 

（三）開發方式 

屬於私有土地於非都市土地之開發案件。 

（四）開發效益 

1. 帶動當地周邊觀光休閒產值 

觀光旅館與棒球名人堂將引入喜歡不同體驗的遊客前來旅遊交流，並透 過

遊程建議搭配鄰近桃園地區之風景名勝參訪，增加遊客停留的意願，促進  周

邊地區的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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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憩活動與文化交流效益 

主題觀光旅館之開發，不僅於基地內提供新的遊憩參與機會，基地之旅 遊

服務亦可成為周邊遊憩據點之服務平台，結合周邊遊憩據點所經營組裝之  套

裝遊程，可帶領遊客體驗水庫、山林、產業、客家文化、生態、農業…等資源，

促成旅遊活動體驗之多樣性，亦帶動周邊遊憩據點共同發展。 

3. 主題活動之推廣與多元觀光形象效益 

除觀光旅館之建置外，尚有棒球名人堂館之展示與教學，因此為臺灣獨 有

之棒球主題基地，搭配鄰近之棒球場，將有整合性之效益。除可推廣國內 外之

主題觀光、推展棒球運動參與人口外，另透過國外棒球運動之交流，亦 可增加

文化之交流機會，推廣國內觀光給國際人士，形成一國內觀光發展之 媒介平台，

有益於臺灣多管道之國際觀光行銷。 

 
 
 
 
 
 
 
 
 
 
 
 
 
 
 
 
 
 
 
 
 
 
 
 
 
 
 
 
 
 
 
 

圖 3-6-3  名人堂花園大飯店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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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發展課題與對策分析 

課題一：我國與高雄市運動習慣逐年上升，且參與賽事比例亦逐年成長，因

應使用習慣改變與運動趨勢轉變，本基地如何因應？ 

說明： 

1.因應近年針對全國及高屏地區民眾近 5 年運動人口比例調查、106~107 年全國

運動消費支出總值分析資料顯示，國人運動人口比例逐年攀升，且因應休閒

型態多元化，參與賽事民眾亦逐年攀升，顯示賽事場地功能應具有一定規模，

使得滿足民眾需求。 

2.因應前述分析已說明，依據「我國舉辦國際賽事及職業棒球潛力場地調查研

究報告」之標準，檢核立德棒球場尚未符合「業餘棒球賽事、地區性賽事及

各國移地訓練」D 級之標準，屬「以訓練及訓練比賽為主」之場地，然近三

年（民國 105 年至 107 年）立德棒球場活動賽事場次需求逐年提升，其中全

國成棒聯賽、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二軍賽事、職棒二軍訓練、青少棒賽、大

專院校棒球聯賽、高中棒球運動聯賽、國中棒球運動聯賽等賽事需求增加，

現況需強化場地既有機能。 

3.本計畫之現行都市計畫為體育場用地，其使用強度有限，且立德棒球場職棒

二軍、青少棒聯賽等棒球賽事穩定發展，其使用機能除提供球隊、行政使用

外，應妥善考量球員、教練、裁判、記者、民眾等參與人員於賽事或活動辦

理衍生之民生需求，規劃相關附屬設施。 

對策： 

1.應檢討本計畫體育場用地之土地使用計畫等使用規定與立德棒球場現況及未

來使用規劃是否可達到一致性，以促進棒球運動賽事使用空間彈性最大化效

益。 

2.檢核未來容許使用項目是否可透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進

行彈性使用。 

 

課題二：經評估原公園用地及體育場用地開發強度後，剩餘可利用空間有限，

且依據立德棒球場建築情形，難以發揮公園用地、體育場用地等可

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引入附屬設施項目，需進

行檢討。 

說明： 

1.如表 3-7-1 所示，原公 9 用地開發強度為建蔽率 15%、容積率 45%，現況剩餘

可使用建蔽率為 1.31%、容積率為 22.53%，剩餘可利用空間有限。 

2.如表 3-7-2 檢視，本計畫區以公園用地、體育場用地之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檢視，公園用地已無可再申請使用空間，若以體育場用地規格檢視，

亦無看臺下空間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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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  立德棒球場現況開發強度綜理表 

項目 
法令規定 

（以原公園用地檢視）
現況使用 剩餘可使用 

建蔽率（%） 15 13.69 1.31
建築面積（平方公尺） 4520.55 4125.23 395.32
容積率（%） 45 22.47 22.53
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13,561.65 6,771.28 6,790.37

表3-7-2  公園用地、體育場用地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適用綜理表 

項目  公園用地 體育場用地 

立體多目標 

地下作下列使用： 
一、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二、兒童遊樂設施、休閒運動設施及

其必需之附屬設施。 
三、天然氣整壓站及遮斷設施、電信

設施、配電場所、變電所及其必
要機電設施、資源回收站。 

四、商場、超級市場。 
五、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 
六、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七、社會福利設施。 

一、電信設施、配電場所、變電所及
其必要機電設施。 

二、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三、商場。 
四、資源回收站。 
五、天然氣整壓站及遮斷設施。 
六、倉庫。 
七、廣告設施及服務。 
八、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九、社會福利設施。 
十、公共運輸之候車設施及調度站。 
十一、公共使用。 
十二、教保服務機構。 

平面多目標 

一、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
二、體育館。 
三、休閒運動設施。 
四、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五、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 
六、自來水、再生水、下水道系統相

關設施、電信設施、資源回收站
等所需之必要設施。 

七、警察分駐（派出）所、崗哨、憲
兵或海岸巡防駐所、消防隊。 

八、兒童遊樂設施。 

一、看臺下作下列使用： 
（一）公共使用。 
（二）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

電池交換站。 
（三）倉庫。 
（四）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五）體育訓練中心。 
（六）電信設施、配電場所、變電所

及其必要機電設施。 
（七）雨水貯留設施。 
（八）小型商店。 
（九）廣告設施及服務。 
（十）資源回收站。 
（十一）教保服務機構。 
（十二）社會福利設施。 
二、音樂廳臺。

綜合評估 
現況平面開發已趨飽和。 依據立德棒球場建築情形檢視，未規

劃看臺下空間，故看臺下無空間可供
作使用。

對策： 

1.透過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性質、開發強度及本計畫區未來規劃方向檢視，建

議本計畫朝向變更為體育場用地，以健全市民體育發展，並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辦理。 

2.檢核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公園用地與體育場用地之規定

均無法促進未來彈性使用，建議酌予檢討，建立因地制宜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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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依據本案地所屬原高雄市（前金、新興、苓雅）細部計畫之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4 條，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5 公尺，可能影響附屬設施開發之建築基地深度。 

說明： 

1.原高雄市（前金、新興、苓雅）細部計畫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4 條

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用地內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

尺。」。 

2.本計畫基地退縮 5公尺後，與現況立德棒球場最短距離約 30公尺，再考量面臨

球場側之建築退縮後，可利用空間有限，如圖 3-7-1 所示。 

3.參照高雄市（前鎮及苓雅部分地區）機關用地（配合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及

其附屬會展文創會館設施）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 2 點，附屬事業使用面積不

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 50%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通

盤檢討案土地管制要點第 29 條，附屬設施之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本基地總開

發樓地板面積之 60%。 

對策： 

1.如未來建築使用時基地空間不足，得依循前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 4 條之但書規定：「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決確

定。」以確保後續開發利用之彈性。 

2.後續開發如未退縮 5 公尺建築，應另外留設一定比例之開放空間或與西側河

岸之串聯規劃，以保留充足之民眾使用空間，健全周邊機能發展。 

3.考量建築物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後，可利用空間有限，故採用附屬事業使用

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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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1  基地退縮5公尺後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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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綜合分析 

綜上所述，本基地實質發展現況歸納成以下幾點，說明如下： 

一、立德棒球場與辦理國際賽事及職棒賽首選場地之澄清湖棒球場功能定位

互補，為三級棒球培訓比賽、職棒二軍賽事、甲組業餘棒球隊及國內外

職棒隊春訓等主要場地，是為培育優秀基層棒球選手，亦能辦理國際級

棒球賽事或職棒比賽的場地。 

二、隨全民運動之興起，單一化體育場用地已無法滿足使用者所需，且體育

場具多元複合機能為現代趨勢。 

三、本基地是高雄市重要棒球場使用地之一，同時因腹地狹小，並因應未來

將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故附屬設施之規範有其放寬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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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細部計畫內容 
第一節  計畫年期 

本案計畫年期配合「變更原高雄市（前金、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案」目標年，訂定為民國110年。 

第二節  計畫人口與居住密度 

本案不涉及住宅區面積調整，不影響計畫區計畫人口，故參照「變更原高雄市

（前金、新興、苓雅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之內容，維持原計畫人

口為200,000人，居住密度為480人/公頃。 

第三節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及分布，詳表4-3-1及圖4-3-1。 

表 4-3-1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共設施用地 體育場用地 3.02 100.00

合計 3.02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圖 4-3-1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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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道路系統計畫 

一、聯外道路 

基地以七賢二路（路寬30公尺）與市中一路（路寬20公尺）為主要聯外道

路，可快速連接市區重要幹道中華路、建國路與中正路。 

二、主要道路 

以愛河沿岸之河東路（寬30公尺園道，實際路寬10公尺）為區域內主要道

路，可藉此快速前往愛河沿岸各景點。 

三、服務道路 

服務道路包含旺盛街（路寬10公尺），服務道路作為人行及車行共存道路，

藉以串連區內及區外開放空間。 

 

 

 

 

 

 

 

 

 

 

 

 

 

 

 

 

 

 

圖 4-4-1  交通系統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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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都市防災計畫 

一、災害潛勢分析 

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模擬災害潛勢結果，本計畫範圍內並無海嘯

溢淹、坡地災害及地震災害之虞。計畫範圍內災害潛勢包括淹水災害及土壤液

化之潛勢。在一日暴雨達650mm之極端情境中，計畫範圍內臨愛河一側預測淹

水深度在0.5至1公尺之間，防災計畫之防災避難空間或據點及動線應避免；前金

區全區皆位於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惟建築相關法規中已包含土壤液化議題之

考量，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房屋則無安全之虞。 

 

 

 

 

 

 

 

 

 

 

 

 

 

 

 

 

 

 

 

 

 

 

資料來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圖 4-5-1  前金區一日暴雨 650mm 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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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避難空間或據點 

前金區之災害應變中心包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消防局，災害避難收容處

所包括：高雄市立高雄高級女子中學、高雄市立前金國民中學、高雄市前金區

建國國民小學、前金區公所5樓大禮堂、高雄市前金區前金國民小學。計畫範圍

周邊鄰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高雄市立前金國民中學（文中27用地），其分布

位置如圖4-5-2所示，其中前金國中可容納人數約為1,218人，可適用於風水災、

地震、海嘯及其他災害類型。 

 

 

 

 

 

 

 

 

 

 

 

 

 

 

 

 

 

 

 

 

圖 4-5-2  前金區災害避難收容處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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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難及救災動線 

（一）本計畫之緊急救援道路（20 公尺寬以上）為七賢二路與市中一路。 

（二）本計畫之救援輸送道路（15 公尺寬以上）為河東路。 

（三）本計畫之避難輔助道路（15 公尺寬以下）為本計畫周邊出入道路。 

 

 

 

 

 

 

 

 

 

 

 

 

 

 

 

 

 

圖 4-5-3  防災系統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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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 1 條  本計畫體育場用地容許之建蔽率、容積率如表 4-6-1 所示，其餘

未規定者適用所屬細部計畫區計畫書及其他法令規定辦理。 

表 4-6-1  體育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表 

使用分區名稱 建蔽率（%） 容積率（%） 容許使用項目 
體育場用地 60 250 詳第 2 條規定 

第 2 條  本案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設施法相關規定，經主辦機關核准者，

得依本要點規定辦理，其餘未規定事項者，得適用其他法令之規

定： 

一、本計畫體育場用地主要事業依照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允

許供運動設施、辦公處所、研習中心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運

動產業。 

二、其附屬事業得作為下列項目使用，附屬事業使用面積不得超

過總樓地板面積二分之一： 

（一）觀光及旅遊服務業（J9） 

（二）零售業（F2） 

（三）綜合零售業（F3） 

（四）餐飲業（F5） 

（五）電影片映演業（J403） 

（六）藝文業（J6） 

（七）休閒、娛樂服務業（J7） 

第七節  都市設計基準 

為創造本計畫區良好之都市景觀及配合愛河整體景觀規劃，本案體育場用地納入

都市設計審議範圍，並適用所屬細部計畫及其他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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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節  開發方式與實施進度 

本計畫範圍體育場用地之土地分屬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未來由撥用方式取得土

地後，開發方式得依相關規定及處分方式辦理，並由促進民間參與之BOT或ROT方式

開發。 

 

第二節  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土地皆為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無用地取得經費。國有土地已同意本案變

更，後續將視機關需求，依「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規辦理撥用。 

本計畫範圍內之體育場用地由高雄市政府逐年編列預算開闢，詳表5-2-1所示。 

表 5-2-1  事業及財務計畫說明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經費來源 

補償費 工程費 合計

體育場用地 3.02 - 170 170 高雄市政府 逐年編列預算辦理

註：1.表內經費僅計算未開闢範圍，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需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2.本表開闢經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本府財務狀況酌予調整之。 
3.計畫面積扣除棒球場使用面積後剩餘面積，採每公頃200萬元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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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函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99號

承辦人：朱啟華

電話：07-7229449分機806

電子信箱：blander@kcg.gov.tw

受文者：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高市運產字第10831400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都市計畫書圖(另送)及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核准簽呈影本1份 

(32759135_10831400900A0C_ATTCH1.pdf)

主旨：檢送「『高雄市立德棒球場民間自提ROT暨BOT案前置作

業』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案」都市計畫書圖（草案）1式，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108年11月29日城

都字第1080001100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市府於108年11月25日核准在案，檢附核准簽呈影

本1份。

正本：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本局運動設施科、秘書室及運動產業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都市發展局 1081204

*108349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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